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強化服務品質實施要點 

98 年 4 月 30 日 97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為落實「教育無他榜樣而已」之創校精神，於學生投入職場前，以身教方

式培育其正確工作態度及服務精神，特訂定本要點。 

二、實施對象：國立勤益科技大學各單位(以下簡稱各單位)暨全體教職員工。 

三、實施方式：各單位應隨時檢討各項服務措施，加強服務教育，並要求教職員

工以身作則，以誠懇、親切、專業的態度推動校務行政，並依據校務行政平

時考核項目及檢查內容（如附表一）確實執行，其方式為： 

（一）各單位服務場所內外環境維護，應塑造親切服務環境、場所、措施，樹

立服務形象。 

（二）各單位服務台（或其他替代措施）之規劃設置及人員服務運作，應符合

服務對象需求。 

（三）各單位櫃台（窗口）服務項目、申辦流程應標示明確，申辦動線規劃應

妥適。 

（四）各單位提供服務設施，應以服務對象至上，主動導引協助服務。 

（五）各單位員工服務證配戴及櫃台名牌放置情形，應力求整齊一致。 

（六）各單位應建立員工職務代理人名冊，督促落實代理。 

（七）各單位應加強服務禮貌及走動式管理、服務。 

（八）各單位應辦理服務滿意度調查，以做為校務行政規劃及考核參考。 

四、考核方式： 

(一)定期考核：於每單位設置「服務滿意度問卷調查表」(附表二)及「意見反

應專用信箱」，由秘書室於每週一中午前至各單位「意見反應專用信箱」取

回調查表。其中量化意見以季為單位進行統計後，彙報重大工作計畫考核

委員會參考。質化意見(不滿意事項說明、建議改進事項)由秘書室專案彙

陳並進行改善情形追蹤。 

(二)不定期考核：以無預告方式，由重大工作計畫考核委員會派員實地考核各

單位各項服務措施。 

五、本要點執行成效，列入各單位年度重大工作計畫考評項目，並得視考核結

果辦理獎懲。 

六、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國立勤益科技大學強化服務品質考核項目及檢查內容 
考核項目 檢查內容 

一、公務環境維護 (一)整體及一般環境：整潔、安全、效率、特色 
(辦公區域整潔明亮；雙語環境；美化創意；安全設施標

示清楚；逃生通道暢通) 

(二)標示：人員與指標系統 
(業務及其承辦人員告示牌標示；各項服務說明簡介；辦公

室人員位置及設施配置恰當；動線安排適宜) 

二、專業能力與服務態

度 

 

(一)專業能力：專業知識與技能；創新及學習能力 

(對於本身的業務內容、流程與相關法令規章熟悉度；單位

內外相關業務熟悉度及轉介能力；良好溝通協調能力) 

(二)服務態度：面晤及電話服務 
(擁有高度服務熱忱、用語溫和親切有禮、願意傾聽、會耐

心答覆問題；對於顧客的不滿，設有適當投訴管道並主動

追踪及回覆；電話鈴響幾聲接電話及答詢；網路答詢機制)

三、行政流程管理 

 

(一)效率  

(製作標準化作業流程並宣導；多元申辦管道；電話、面晤、

書面及網站查詢處理速度) 

(二)資源及分工 
(辦公室經費之控管及節流機制；人力資源不足與多餘之調

節機制；業務分工明確；代理制度；團隊精神之培養機制)

四、業務電腦化 

 

(一) e 化實施情形 

(業務上網公告、表格提供及辦理項目；人員電腦操作能

力；網管人員及制度) 

(二)網路運作情形 

(網頁資訊豐富且完整之程度，並能及時更新，應顯示最近

更新日期；單位設有電子服務信箱或問答區，並有專人負

責答覆；網路流程設計簡便，並有詳盡解說；相關資料與

文件能在網站下載及便捷線上申辦) 

五、公文品質與時效

 

(一)公文品質 

(主旨目的明確度，用詞簡淺明確，格式正確性) 

(二)公文時效 
(公文減量；提高電子公文比率；公文控管系統機制：公文

登錄、設有專人負責公文控管、控管機制電腦化) 

六、工作簡化及業務創

新 

 

(一)工作簡化 
(是否定期檢討作業流程；簡化作業程序與團隊參與機制；

實際績效) 

(二)業務創新 
(業務內容改進之績效；主動開發業務之類型、數量及評估

機制) 

七、服務滿意度調查 (一)是否主動提供服務滿意度問卷。 
(二)服務滿意度調查結果。 
(三)反映不滿意事項、建議事項是否具體改善。 



附表二、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洽公滿意度問卷調查表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服務人員姓名： 

 

服務滿意情形(請勾選) 

1. 服務態度：□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2. 專業素養：□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3. 服務效率：□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不滿意事項說明：(如須回復辦理情形，請務必留下您的連絡方式) 

 

 

 

建議改進事項： 

 

 

 

填表人姓名：                            e-mail： 

身分：□在校生  □考生  □校友  □學生家長  □教職員  □訪客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 洽公滿意度問卷調查表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服務人員姓名： 

 

服務滿意情形(請勾選) 

1. 服務態度：□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2. 專業素養：□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3. 服務效率：□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不滿意事項說明：(如須回復辦理情形，請務必留下您的連絡方式) 

 

 

 

建議改進事項： 

 

 

 

填表人姓名：                            電話： 

身分：□在校生  □考生  □校友  □學生家長  □教職員  □訪客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強化服務品質實施要點草案總說明 

為提高本校各單位服務品質，充份了解到校洽公人員對單位服務之滿意

度，本校前於 95 年 8 月 23 日 95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業已通過「各單位洽公

滿意調查實施辦法」，並據以實施在案。 

另外，教育部為積極提升公務機關服務品質，近年均擬定「提升服務品質

實施計畫」，並開放國立學校參加政府服務品質獎評獎。爰此，本校為強化服務

績效，促進校務行政服務品質持續精進，建議將服務品質管考方式由洽公滿意

調查，再予擴增至各項服務相關軟硬體設施之建置及維護等項。 

綜上，為落實「教育無他榜樣而已」之創校精神，於學生投入職場前，以

身教方式培育其正確工作態度及服務精神，爰擬具「國立勤益科技大學強化服

務品質實施要點」，計六點，其要點如下： 

一、明示本要點訂定的目的。(第一點) 

二、明定實施對象擴及各單位教職員工。(第二點) 

三、明定實施方式及檢核內容。(第三點) 

四、明定考核方式依性質區分為定期、不定期二種。(第四點) 

五、明定考核結果併入各單位年度重大工作計畫之考評項目。(第五點) 

六、明定法制作業及實施程序。(第六點)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強化服務品質實施要點(草案) 

規          定 說          明 

一、為落實「教育無他榜樣而已」之創

校精神，於學生投入職場前，以身教

方式培育其正確工作態度及服務精

神，特訂定本要點。 

一、為提高本校各單位服務品質，充份

了解到校洽公人員對單位服務之滿

意度，本校前於 95 年 8 月 23 日 95

學年度第 1 次行政會議業已通過「各

單位洽公滿意調查實施辦法」在案。

二、教育部為積極提升公務機關服務品

質，近年均擬定「提升服務品質實施

計畫」，並開放國立學校參加政府服

務品質獎評獎。 

三、為強化服務績效，促進校務行政服

務品質持續精進，爰建議將服務品質

管考方式由洽公滿意調查，再予擴增

至各項服務相關軟硬體設施之建置及

維護等項。 

二、實施對象：國立勤益科技大學各單

位(以下簡稱各單位)暨全體教職員

工。 

明定實施對象擴及全校各單位暨全體

教職員工，其中服務相關軟硬體設施建

置及維護之管考對象為單位、洽公滿意

度調查則為全體教職員工。 

三、實施方式：各單位應隨時檢討各項

服務措施，加強服務教育，並要求教

職員工以身作則，以誠懇、親切、專

業的態度推動校務行政，並依據校務

行政平時考核項目及檢查內容（如附

表一）確實執行，其方式為： 

（一）各單位服務場所內外環境維護，

應塑造親切服務環境、場所、措

施，樹立服務形象。 

（二）各單位服務台（或其他替代措施）

之規劃設置及人員服務運作，應

符合服務對象需求。 

（三）各單位櫃台（窗口）服務項目、

申辦流程應標示明確，申辦動線

規劃應妥適。 

明定強化校務行政服務品質之實施方

式及平時考核項目及檢查內容。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強化服務品質實施要點(草案) 

規          定 說          明 

（四）各單位提供服務設施，應以服務

對象至上，主動導引協助服務。

（五）各單位員工服務證配戴及櫃台名

牌放置情形，應力求整齊一致。

（六）各單位應建立員工職務代理人名

冊，督促落實代理。 

（七）各單位應加強服務禮貌及走動式

管理、服務。 

（八）各單位應辦理服務滿意度調查，

以做為校務行政規劃及考核參

考。 

四、考核方式： 

(一)定期考核：於每單位設置「服務滿

意度問卷調查表」(附表二)及「意

見反應專用信箱」，由秘書室於每

週一中午前至各單位「意見反應專

用信箱」取回調查表。其中量化意

見以季為單位進行統計後，彙報重

大工作計畫考核委員會參考。質化

意見(不滿意事項說明、建議改進

事項)由秘書室專案彙陳並進行改

善情形追蹤。 

(二)不定期考核：以無預告方式，由重

大工作計畫考核委員會派員實地

考核各單位各項服務措施。 

明定為積極提升校務行政服務品質，學

校除應定期檢視並即時處理洽公滿意

調查之不滿意事項、建議改進事項外，

並應以不定期檢查方式，督促各單位維

持一定的服務品質。 

五、本要點執行成效，列入各單位年度

重大工作計畫考評項目，並得視考核

結果辦理獎懲。 

明訂本要點評核成績列入本校「各單位

年度重大工作計畫考核實施原則」併

計。 

六、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定法制作業程序。 

 


